






仙政办〔2021〕8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住房保障体系，加快转变住房保障方式，扩大住房保障范围，多渠道保障住房困难家庭，缓解中低收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进城务工）等人群的过渡性居住问题，根据《仙游县廉租住房管理规定》、《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各类保障性住房准入条件的通知》（仙政办〔2017〕146号）和《莆田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关于规范保障性住房配置管理系统受理材料的通知》（莆保障房〔2015〕17号）、《莆田市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实施意见（试行）》（莆建房〔2020〕35号）文件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经研究，决定有序开展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符合我县现行廉租住房准入标准规定条件，同时申请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城市低保标准4倍以内（即754元∕月×4=3016元，含3016元），且未享受实物配租或在规定轮候期内的待配租住房困难家庭可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2021年起我县廉租住房（包括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资格审核标准增加以下条件：申请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城市低保标准4倍以内，申请人家庭未拥有商铺、办公、车库等其他非住宅房产的，未购置价格超过8万元（含税）的机动车辆。
二、新就业无房职工公租房租赁补贴
符合我县现行公共租赁住房对象条件，且具备相关学历、就业条件的城镇新就业群体：
1.申请人具有本县户籍，就业单位注册地及实际工作地址为我县城市中心城区，非本县户籍家庭需在我县城市中心城区居住满一年以上；
2.申请人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且毕业未满五年；申请人在我县城市中心城区就业时间满六个月，同时须缴交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满六个月；
3.申请人家庭在我县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16平方米，申请人和配偶直系亲属无住房资助能力（住房资助能力：是指申请人和配偶双方父母在我市合计拥有3套（含）以上、或总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含）以上的房产。未婚单身人士，其父母在我市拥有2套（含）以上、或总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含）以上的房产）；
4.申请人家庭年收入低于12万元（含）、且家庭总资产不超过24万元；以个人申请的对象月收入不超过4500元，且个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万元；
5.申请人家庭未拥有商铺、办公、车库等其他非住宅房产，未购置价格超过8万元（含税）的机动车辆。
三、稳定就业外来务工群体公租房租赁补贴
符合我县现行公共租赁住房对象条件，居住地为我县城市中心城区，且具备稳定就业条件的城镇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群体申请公租房租赁补贴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就业单位注册地及实际工作地址为我县城市中心城区，非本县户籍申请人须持有我县城市中心城区居住证满两年，其家庭成员按居住证核定人员认定；申请人未婚及离异不带子女的须年满三十周岁，离异的申请人须离异满两年（民政部门认定的18周岁以上低保人员、二级及以上等级残疾的，不受此限）；
2.申请人与就业用人单位签订两年（含）以上有效劳动（聘用）合同，同时须缴交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满两年（如有间断，间断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3.申请人在中心城区就业的，其家庭须在我县城市中心城区无住房；中心城区是指：
（1）鲤城街道除富洋村外全部区域。
（2）鲤南镇全部区域。
（3）大济镇山岑村部分区域。
（4）龙华镇西林村全部区域，东方村、灯塔村、建华村、爱和村部分区域。
（5）赖店镇土山村、赖店村、罗峰村全部区域，锦田村、坂头村、张浦村、龙兴村、玉山村、山尾村、樟林村部分区域
（6）榜头镇泉山村全部区域，龙腾村部分区域。
4.家庭年总收入不超过12万元、家庭总资产不超过24万元；以个人申请的对象月收入不超过4500元，且个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万元（申请人家庭属于市（县、区）政府引进人才、荣立二等功及以上复转军人、省级及以上劳模英模、基层医护或教师群体、在莆台胞的，不受此限）；
5.申请人家庭未拥有商铺、办公、车库等其他非住宅房产的，未购置价格超过8万元（含税）的机动车辆。
四、申请受理
1.申请受理单位：符合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条件的由户籍地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受理；符合新就业无房职工公租房租赁补贴条件的我县户籍申请家庭提交的申请由工作地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受理，非我县户籍申请家庭提交的申请由居住地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受理。
2.申请材料按《莆田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关于规范保障性住房配置管理系统受理材料的通知》（莆保障房〔2015〕17号）文件要求提交，本县户籍新就业职工公租房租赁补贴申请的家庭还需提交：房管中心房屋租赁备案证明、房屋租赁协议、出租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出租人真实出租承诺书、申请人就业劳动（聘用）合同、学历证明；申请人和配偶直系亲属无住房资助能力证明（含双方父母户籍地镇街一级房产证明、仙游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房产查询证明）。稳定就业务工群体公租房租赁补贴申请的家庭还需提交：房管中心房屋租赁备案证明、房屋租赁协议、出租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出租人真实出租承诺书、申请人就业劳动（聘用）合同。
有如下情况的申请家庭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①申请人家庭属于本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特困供养、优抚对象、住房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的。
②申请人家庭属于70岁以上孤寡老人、计生特殊家庭、二级及以上等级残疾以及身患恶性肿瘤、急性白血病、尿毒症（含尿毒症门诊透析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重大疾病家庭成员的。
五、补助标准、资金保障、退出机制等未定事项按《莆田市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实施意见（试行）》（莆建房〔2020〕35号）文件执行，实施细则由莆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2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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